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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
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

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030020 号 

 

中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

办法》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中

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节能铁汉）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

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、支付现

金方式收购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或

大地修复）72.60%股权和杭州普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持有大地

修复 27.40%股权）100%股权，大地修复主营业务为环境修复整体

解决方案、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及循坏利用、咨询服务；公开信息

显示，我国土壤修复行业整体起步较晚、行业内污染治理和修复

企业众多，市场集中度低且竞争较为激烈；（2）报告期内上市公

司持续亏损且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为负，2021 年、2022年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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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修复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，分别为 -2,017.31 万元、

-6,578.89 万元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具体数据，披露大地修复

所属细分行业的市场竞争状况，大地修复市占率、行业地位及竞

争优劣势，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；（2）上

市公司及大地修复是否存在持续亏损或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

为负及依赖外部融资的风险，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

财务状况，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（一）

项相关规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《发行

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前置条件包括本次交易通过国家

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（如需）；（2）交易对方永安

土生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土生堃）、永

安土生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土生田）和

永安土生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土生堂）

分别持有标的资产 9.03%、6.36%和 1.88%的股份，本次交易完成

后持有上市公司 0.79%、0.55%和 0.16%的股份；（3）大地修复最

近三年发生一次减资和一次股权转让，减资原因为员工持股整改，

股权转让原因为中节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回购大地修复员工

持股平台无责强制退出股份及解决股权历史遗留问题；（4）大地

修复因租赁土地的租赁用途与土地证载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，

存在被责令交还土地、处以罚款的风险，淄博市淄川区自然资源

局已出具不会因该等事项要求土地使用权人交还土地的专项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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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大地修复租赁的建筑面积 391.24平方米的房屋尚未提供出租

方有权出租的证明文件；（6）大地修复拥有的 7项经营资质中 4

项于 2023 年 12月到期，1 项于 2024年 1月到期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本次交易是否需通过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，如是，请披露相关审查程序的进

展，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；如否，请披露无

需审查的原因；（2）土生堃、土生田和土生堂的合伙人、最终出

资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有关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土生堃、

土生田和土生堂是否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的，如是，请披露前述

合伙企业上层权益持有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期安排是否符

合规定；（3）最近三年减资及股权转让的背景，涉及的员工持股

整改、员工持股平台无责强制退出股份、股权历史遗留问题的具

体情况，历次权益变动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，股权变动相关方的

关联关系；（4）上述租赁土地的租赁用途与土地证载用途、实际

用途与证载用途不一致的原因，淄博市淄川区自然资源局出具证

明的时间、不要求归还的原因及依据、以及证明的有效性；（5）

大地修复租赁的建筑面积 391.24 平方米房屋的使用情况，短期内

寻找可替代性房屋的可行性；（6）大地修复经营资质续期进展情

况、预计办毕期限、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逾期未办毕的影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大地修复的环境修复业务采用工程

总承包模式或专业承包模式，按照投入法确定的履约进度确认收

入，报告期内收入分别为 51,337.96 万元、56,811.99 万元、

25,005.86万元，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7.22%、97.13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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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.71%；（2）大地修复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业务服务于淄博及周

边园区，填埋库容为 50万立方，每月末根据合同约定收费单价及

结算量或处置量确认收入，报告期内收入分别为 6,463.22万元、

947.55 万元、3,457.08 万元，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

10.98%、1.62%、12.13%；其中，2022 年固体废物处置存在停工

整改情形；（3）大地修复的咨询服务业务报告期内收入分别为

1,057.21万元、730.67万元、48.03万元，整体呈下降趋势；（4）

2022年大地修复的环境修复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.66%，可比公司

卓锦股份、永清环保的环境工程服务收入分别为 11,729.40万元、

21,481.52万元，同比分别下滑 60.06%、37.90%；大地修复的毛

利率为 23.11%，上升 1.62 个百分点，可比公司卓锦股份、永清

环保的毛利率分别为-6.72%、-3.50%，下滑 43.47 个百分点、7.92

个百分点；（5）公开信息显示，2023 年 1-9 月，可比公司卓锦

股份亏损 5,807.11万元，永清环保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59.90万

元，中兰环保、建工修复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分别下滑 49.54%、

11.66%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大地修复环境修复

收入前五名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客户简介及其与大

地修复的关联关系，项目开工、完工、验收日期及其与合同约定

的差异，合同金额、预计总成本及其变化情况、实际完工成本，

当期及累计完工百分比、收入、成本、毛利情况，项目毛利率及

其与其他项目及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合理性，项目结算情况、当期

及累计列入合同资产、应收款的金额及占比，期后回款进度、回

款方式、是否存在第三方回款；（2）报告期各期工业固体废物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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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收入前五名客户名称及与大地修复的关联关系，定价模式、定

价及不同客户之间、与当地市场可比项目之间的差异，处理量及

与客户规模的匹配性、是否具有持续性，处理量确定依据及外部

证据，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环境修复项目收入按时段法确

认收入的合理性，结合报告期内主要项目合同相关条款约定情况，

逐项披露报告期内相关业务按时段法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

准则的规定；（2）环境修复项目完工百分比的确定依据及外部证

据，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，是否存在项目进度与计

划、形象进度与验收、实际确认收入与合同内金额存在较大差异

的情形，如是，请结合实际业务情况披露合理性；（3）大地修复

环境修复项目及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项目的取得方式及其合规性，

非招投标项目取得方式、金额及占比，是否存在应招标未招标情

况，是否存在潜在经营风险；（4）报告期各期大地修复各类业务

的销售季节性，与所处行业、业务模式、客户需求是否匹配，与

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情形；（5）

2022年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停工整改的原因及整改验收情况，是否

存在处罚或违规违法情形，对业务持续开展的影响；（6）报告期

内咨询服务收入下降的原因，相关业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；（7）

2022年大地修复收入变动、毛利率与卓锦股份、永清环保环境工

程服务存在较大差异的合理性，最近一期大地修复及可比公司的

收入、净利润、毛利率、净利率变动情况，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

如是，请结合业务实际披露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分业务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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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说明对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措施、核查比例及结论，请律师对补

充披露问题（3）（5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大地修复对前五名客户

销售收入分别为 33,687.65 万元、34,617.47 万元、22,757.13

万元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7.24%、59.19%、79.82%，且各

期前五名客户变化较大；（2）2023 年 1-8 月第一大客户合肥东

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部建设）对应销售收入

为 10,603.33 万元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7.19%，对应马（合）

钢中部 A区、C区污染土壤修复项目-1标段前期配套工程；（3）

2023 年 1-8月第二大客户中节能（山东）循环经济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中节能循环）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节能）控制的企业，对应滨州市北石家村脱

硫副产物固废填埋点生态环境改善工程，销售收入为 3,724.22

万元；（4）2023 年 1-8 月第四大客户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境修复）注册在上海，对应工业固废处

置业务，销售收入为 2,980.49万元；（5）2021年第一大客户温

州市鹿城区双屿街道城市建设中心（以下简称双屿街道）对应收

入为 11,210.88 万元。大地修复子公司中节能大地（杭州）环境

修复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地杭州）与双屿街道就相关项目合同

款存在纠纷，双屿街道对合同外增加工程量的工程价款

23,783.16万元不予支付，尚在仲裁过程中；本次交易方案约定，

若大地杭州仲裁收回金额高于确认收入，差额部分向交易对方以

现金支付；若低于确认收入，交易对方以现金向上市公司补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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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执行导致业绩承诺期间确认利润或亏损不计入业绩补偿计算

的实际利润数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马（合）钢中部项目、滨州市

北石家村项目获取及开展情况，项目工期及其合理性，2023年 1-8

月确认收入的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情形，定价

公允性，毛利率合理性，项目竣工验收及回款情况，关联交易是

否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和招投标，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

行；（2）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业务服务淄博及其周边园区，但为注

册在上海的上境修复提供服务的合理性，定价及处理量，收入确

认是否真实、准确；（3）大地杭州与鹿城区双屿街道仲裁进展及

相关事件背景，合同外增加金额较大的合理性，相关项目收入确

认依据及合理性，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是否存在仲裁

执行导致降低业绩承诺方补偿义务的可能性，相关交易方案设置

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；（4）结合实际业务情况、行业特

征及可比公司情况，披露客户集中度高、主要客户变化大的合理

性，并结合客户变动、业务拓展及订单情况，披露相关业务开展

是否具有持续性；（5）报告期内大地修复是否存在联合体项目，

如存在，请披露项目及合作方具体情况，是否为关联方，资质及

项目获取是否依赖合作方，联合体协议约定、项目金额及工作量

分配及计算具体方法和依据，对应项目金额、毛利率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对收

入截止性及关联交易公允性的核查措施及结论，请律师对问题（3）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大地修复的主要营业成本为分包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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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报告期各期金额分别为 35,416.92 万元、33,863.76 万元、

16,632.62 万元，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79.96%、75.24%、

76.56%，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变化较大；（2）2023 年 1-8 月

第一大供应商为南京中泰平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泰

平祥）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安徽新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新镁环境）；公开信息显示，中泰平祥人员规模小于 50人，参保

人数 1 人，2022 年 3 月经营范围新增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

新镁环境设立于 2022 年 3 月，人员规模小于 50 人，参保人数 2

人；（3）2022年第二大供应商为沈阳恒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恒益建筑），于 2023 年 2 月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，

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4 月存在 5 条被法院强制执行信息；（4）

2021年第一大供应商为衢州亿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设立于 2019

年 5月，人员规模小于 50人，参保人数 1 人,2022 年 9月被法院

强制执行并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；（5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大地修复

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,360.66 万元、532.61 万元、

653.78 万元，主要系押金、保证金、往来款；2021 年末其他应收

款金额较高主要系应收双屿街道履约保证金所致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大地修复向前五名

分包商采购情况，对应具体项目、采购定价及公允性、各项目分

包成本占比、分包成本构成，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其合理性，是

否存在跨期确认成本费用或分包商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；（2）报

告期各期前五名分包商规模和业务范围，与分包采购金额和内容

的匹配性，分包商是否主要或专门为大地修复服务，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或其他特殊利益关系，分包商选取方式及资质齐备性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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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内容是否合法合规并与业主方不存在争议纠纷，所属项目环保

及安全等方面是否发生事故或存在行政处罚，与大地修复责任划

分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供应商变化较大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

行业惯例；（4）押金、保证金、往来款等是否具有真实业务背景，

是否存在虚减营业成本情形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对成

本完整性的核查措施及结论，请律师对问题（2）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6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大地修复的应收账

款净额分别为 17,123.81万元、13,642.65万元、22,640.12万元，

合同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39,277.44 万元、64,432.92 万元、

60,703.83万元，合计占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75.28%、229.39%、

232.05%，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5.82%、133.48%、

292.32%；（2）应收账款对手方主要为政府、城投公司等，1 年

以上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分别为 49.76%、70.70%、45.25%；应收账

款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 4,528.79 万元、5,879.64万元、6,418.01

万元，不同账龄段预期信用损失率分别为 5%、10%、30%、50%、

80%、100%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第一大应收账款客户均为嘉鱼县城

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嘉鱼城投），对应应收账款余额

分别为 9,534.51万元、11,500万元、11,440万元；公开信息显

示，2021 年末、2022 年末、2023 年上半年末嘉鱼城投应付账款

余额分别为 12,37.63万元、1,110.37万元、3,002.62万元，与

大地修复应收账款余额不匹配；（4）2022年末合同资产较 2021

年末增加 64.05%；合同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分别为 2,674.53万元、



10 

 

3,998.51万元、3,802.24万元，其中按组合计提减值准备的信用

损失率为 5%；（5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大地修复的应收票据分别为

30 万元、682.93 万元、975.64 万元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大地修复信用政策、

应收款及合同资产账龄构成、与营业收入比例、周转率、应收款

逾期比例、预期信用损失率、坏账准备计提比例、减值准备计提

比例与可比公司相关数据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，如是，请披露合理

性；（2）报告期各期主要应收账款客户、主要逾期客户情况，客

户类型，对应项目情况及收入金额，账款逾期原因、应收账款期

后回款情况、回款方式、客户偿付能力及未来收回可能性，坏账

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3）嘉鱼城投对应应收款长期未收回原因，

应收款金额与嘉鱼城投披露应付款余额存在较大差异的合理性，

应收款是否真实存在，嘉鱼城投偿付能力及应收款逾期情况，坏

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4）披露报告期各期合同资产的账龄情况，

并对比主要项目合同条款约定情况、交付安排、实际进度、合同

资产确认依据等，披露报告期各期确认合同资产依据是否充分，

合同资产账龄是否与合同工期、项目实际进度等具有匹配性，是

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和合同资产的情况，是否存在长期挂账未结

转应收账款、长期未交付、重大变更、验收不合规或存在纠纷的

项目，并结合结算安排及未结算原因，期后结算情况、披露结算

周期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行业惯例，客户偿付能力是否发生重大

不利变化，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5）2022 年合同

资产增加较多的原因和对应主要项目情况，履约进度确认是否准

确、与结算进度是否存在重大差异、期后结算和回款情况，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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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情形；（6）报告期各期应收票据类型及坏账准

备计提充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对应

收账款、合同资产核查措施、核查比例及结论。 

7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

定价依据；2024 年至 2028 年，预测大地杭州土壤修复工程营业

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7.73%、6.18%、4.94%、3.96%、3.16%。2023

年 4-12 月、2024 年及之后年度，预测大地环境固废处置收入分

别为 3,421.6万元、9,173.19万元；（2）2023年 4-12月、2024

年大地杭州营运资金变化预测为 3,151.52 万元、357.64 万元，

占自由现金流的比例为 35.86%、6.73%，此后期间营运资金变化

均为负数；（3）大地杭州、大地环境折现率取值为 9.91%；（4）

大地修复部分专利与他人共享且未约定收益归属，评估假设被评

估单位与他人或与其他单位共有的知识产权收益权归大地修复；

（5）2023 年至 2026 年，交易对方对大地修复的业绩承诺金额为

4,258.36万元、5,425.54万元、5,833.70万元、6,205.42万元；

2023 年 4-12月至 2026年，评估预测大地杭州净利润为 5,342.52

万元、4,732.5 万元、5,570.21 万元、6,371.03 万元,大地环境

净利润为 990.76万元、3,278.72万元、2,641.16 万元、2,007.43

万元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截至回函披露日，大地修复及

其子公司 2023年实际业绩实现情况，是否与评估预测存在较大差

异，如是，量化分析对本次评估定价的影响；（2）结合大地杭州

和土壤修复行业历史收入增长数据、市场空间和竞争状况、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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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预算和招投标数据等，披露预测土壤修复工程营业收入增长

率的可实现性；结合大地环境历史综合单价、处置固废吨量和容

量，披露预测固废处置收入预测合理性，以及容量与资本性支出

预测的匹配性；（3）结合 2023年实际业务情况及大地杭州业务

增长预测，披露营运资金变化的预测合理性；（4）本次评估与可

比案例中折现率计算方法、参数及折现率取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，

并量化分析对折现率变化对本次交易评估定价的影响；（5）共享

专利对大地修复业务的影响，是否存在争议纠纷，评估假设共有

知识产权收益权归大地修复的合理性；（6）大地修复母公司、大

地杭州、大地环境评估结果加总计算过程；（7）可比交易案例的

选取依据及适当性，披露本次交易估值溢价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；

（8）结合对标的资产母公司、重要子公司收益法中预测净利润情

况，披露本次交易承诺业绩与前述主体预测净利润的匹配性，并

披露本次业绩承诺是否考虑募投项目收益对标的资产净利润影响，

如是，请量化分析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已充分考虑募投项目收益对

评估定价的影响；如否，请披露区分募投项目收益的具体措施及

有效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，大地修复的销售费用

分别为 1,839.84万元、1,086.05万元、701.16万元，占营业收

入的比例分别为 3.13%、1.86%、2.46%，主要系职工薪酬、业务

经费；其中，2022年销售人员减少、降本增效导致销售费用降幅

较大，且销售费用率为 1.86%，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3.70%；（2）

报告期各期末，大地修复预计负债金额分别为 339.75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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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2.58 万元、774.35万元；（3）大地修复存在多次员工持股的

减资回购，未确认股份支付；（4）大地杭州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

收优惠，按 15%税率征收所得税，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有效期至 2023

年 12月；大地环境设立于 2020 年 5月，前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

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大地修复销售人员

数量、平均薪酬及其合理性，销售费用、招投标费用情况及与项

目数量匹配性，销售费用降幅较大且低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，是

否存在内部承包等特殊业务模式，是否存在体外支付或少计成本

费用情形，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并有效执行；（2）结合诉讼、

亏损合同、弃置费用等业务说明预计负债的形成原因，计提比例

是否与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，计提是否充分，评估预测是否充

分考虑计提预计负债的影响；（3）报告期员工持股减资回购背景，

定价依据，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和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会计类

第 3号》“3-9 对于职工提前离职按约定方式回售股份的会计处

理”等规定说明报告期内股份支付会计处理合规性；（4）大地修

复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税收优惠的金额及占比，是否对税收

优惠存在重大依赖，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安排及是否存在实质障碍，

测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无法续期、免征企业所得税过渡为减半征

收等税收优惠变化对业绩及评估结果的影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评估师对

问题（2）（4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2020 年 4 月，上市公司披露《详式

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显示，收购人中国节能下属公司大地修复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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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司均涉及土壤修复，中国节能下属公司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环保）与上市公司均从事固废处理业务，

具有一定近似性；中国节能承诺采取资产注入、资产重组、业务

调整等方式推进与上市公司相关业务的整合，以避免和解决前述

业务重合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，并将积极避免与上市

公司新增同业竞争业务；2020 年 12 月，上市公司披露《申请人

及保荐机构回复意见》显示，中国节能承诺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

5 年内将大地修复注入上市公司；2021年 1月，上市公司控制权

变更，中国节能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；（2）除本次交易标的大地

修复外，中国节能下属公司中国环境从事固废处理、环境工程等

业务，中节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节能工程）

从事节能环保技术研发与服务，与上市公司及大地修复业务范围

相近；中国节能下属部分公司从事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，未披露

投资管理资产所从事的业务范围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产品定位、技术壁垒、发

展战略等，披露中国节能收购上市公司后是否新增与上市公司同

业竞争业务，中国节能关于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是否

得到严格履行；（2）结合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节能及上市公司主

营业务及经营范围，补充披露中国节能及其控制的中国环境、中

节能工程等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大地修复是否新

增同业竞争业务，如是，请披露同业竞争的具体内容，竞争方新

增的同类业务收入或毛利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者毛利的比

例，相关各方就解决现实的同业竞争作出明确承诺和安排，包括

但不限于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、时限、进度与保障，该等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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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和措施的后续执行是否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是否损害上市公

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；（3）结合交易完成后可能导致的现实或潜

在同业竞争情况，充分论证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四

十三条的相关规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申报文件显示：（1）报告期内，大地修复的关联交易主

要为向中节能（肥西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、中节能（山东）环境

服务有限公司和中节能（咸宁崇阳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、中节能

衡准科技服务（北京）有限公司采购服务；向中国启源工程设计

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节能（临沂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兰山分公司

和中国环保提供服务；根据交易完成后备考报表，最近一年及一

期，上市公司出售商品/提供劳务情况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

9.22%和 7.61%。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主要为相关业务是关联方主营

业务，定价方式为遵照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招投标定价或单

一来源定价；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大地修复在中节能财务有限公

司存款余额分别为 19,648.49 万元、9,693.90 万元和 9,139.24

万元，存款利率范围为 1.15%-1.755%；（3）本次交易金额未到

达重组上市标准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交易

背景，披露大地修复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的必要性；结合可比市

场公允价格、第三方市场价格、关联方与其他交易方的价格等，

披露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性及对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业绩的影响；

（2）结合本次交易后关联交易比例增长的情况，补充披露本次交

易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、增强独立性，本次交易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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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；（3）资金存放关联方财

务公司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存款类型、金额、利率，利息收入同存

款情况是否匹配、利率是否公允，对资金存放相关的内控制度及

后续存款安排，是否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

司业务往来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；是否存在资金及票据拆借的情

况，如是，请披露具体情况，利率是否公允，对报告期内财务报

表的具体影响，相关票据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

系，并披露资金存放及拆借相关列报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及有关准则解释的规定，标的资产在资金存放关联方财务公司的

同时向关联方拆入资金和票据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存放财务公司存

款的真实性，是否存在挪用或资金占用的情形，标的资产财务是

否独立；（4）如存在同业竞争或非正常关联交易等问题，根据《<

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四条、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

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号》第一条第（二）项相关规

定，测算中国节能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三十六个

月内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的金额及占比，是否会构成重组上市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1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上市公司拟向中国节能在内的不超

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5,500.00万元，

中国节能拟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，拟认购规模不超过 3亿元；

其中，27,750.00 万元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、

偿还债务，9,903.86万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，11,800.00万元用

于肥西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整治项目，5,455.46 万元用于分支

机构设立项目，590.68 万元用于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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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肥西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整治项目的预计收入为 13,680

万元，工程项目预计成本为 12,071.30万元，预计毛利率为 11.76%；

（3）上市公司 2022年 12月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持有

的深圳市铁汉生态修复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铁汉生态修复）的 100%

股权转让给中国节能，转让价格为 4.83亿元，主要资产包括用途

为新型产业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铁汉生态广场项目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中国节能本次认购募集配套资

金的下限，承诺的最低认购数量应当与拟募集的资金金额相匹配；

（2）结合肥西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整治项目合同约定工程建设

周期披露明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是否属于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

意见第 18号》规定的资本性支出，本次发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

债务的规模是否符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上市类第 1号》1-1

的规定；（3）结合行业特点、资金用途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、

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现有生产经营规模和财务状况、是否有利于

提高重组项目的整合绩效等方面，论证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

性及配套金额是否与之相匹配；（4）结合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主

营业务、经营范围、所持有土地性质等情况，披露上市公司是否

涉及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，如是，请说明本次募集资金是否会

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地产业务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独立财务顾问结合

可研报告、内部决策文件或其他同类文件的内容，核查并论证募

投项目效益预测的假设条件、计算基础及计算过程的合理性。请

律师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中预备费、铺底流动资金、支付工资/货款、

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等情况，核查并说明本次发行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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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的规模是否符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上

市类第 1 号》1-1 的规定。请律师核查（4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2.申请文件的信息披露质量存在以下问题：（1）重组报告

书“重大风险提示”部分内容与“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”基本相同，

未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—

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（以下简称《26号格式准则》）第十

二条相关规定，选择若干可能对上市公司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风

险因素；（2）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”表格部

分显示，大地修复设立时实缴出资额为 10,000万元，但正文部分

显示，大地修复分两次完成实缴出资，设立时首次出资为 2,000

万元，披露信息存在不一致。 

请上市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修改错漏，并结合公司业务特征

突出重点，切实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。请上市公司补

充说明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对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履职情况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交易对方是否根

据《26号格式准则》第五十四条作出相关股份锁定承诺，以及上

市公司及控股股东等相关主体因前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作出

的承诺是否有效执行进行核查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上市公司全面梳理“重大风险提示”各项内容，突出重大

性，增强针对性，强化风险导向，删除冗余表述，按照重要性进

行排序。 

同时，请上市公司关注重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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舆情等情况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

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，回复内

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并购重组审核

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除按规定豁

免外应在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加粗标明；

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重组报告书中。

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重组报告

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重组报告书所做的任何

修改，均应报告我所。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

等相关主体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重组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

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应当保证回

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问询函之日起 30 日内披露问询意见

回复并将回复文件通过我所审核系统提交。如在 30 日内不能披露

的，应当至迟在期限届满前 2个工作日向我所提交延期问询回复

申请，经我所同意后在 2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提交问询回复

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2 月 22 日 


